運輸業租用停車場應檢附備妥資料  自95年7月3日起

1、 申請書                  （外縣市轄區需檢附壹式貳份）
2、 停車場原核准公文影印本  （外縣市轄區需檢附壹式貳份）
3、 土地所有人同意書        （外縣市轄區需檢附壹式貳份） 
4、 運輸業使用同意書        （外縣市轄區需檢附壹式貳份）
5、 土地登記簿謄本（限3個月內有效）（外縣市需檢附壹式貳份）
6、 雙方公會會員證影印本    （外縣市轄區需檢附壹式貳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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